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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解读

石　 芳　 王世光

摘要　 本次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的修订深入总结了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宝贵

经验，充分借鉴了国际课程改革的优秀成果，为培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服务。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规定了课

程性质、课程理念，凝练了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的核心素养，
遵循大中小德育一体化的思想对小学和初中的课程内容进行统筹设计，构建了学段衔接、循
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课程内容体系，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并对教学、考试评价、教材编写、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教师培训与教学研究做了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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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版的《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

标准》《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在十年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和推进

素质教育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面对新时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
些课程标准也需要基于我国教育的成功经验，汲取世界教育发展的有益成果，
进行一体化修订。 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即为《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 本文将从背景与问题、基础与进展、传承

与变化、挑战与建议四个方面进行解读，以便广大中小学教师、教研员和教育

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和落实课程标准。

　 　 一、 背景与问题

（一） 修订背景

新课标的修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我们培养的人要完成这一伟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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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相应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 思想政治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道德与法治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

课，要为培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打下牢固的思想根基。
新课标的修订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

的城镇居住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 ６３．８９％，这表明我国社会结构由以乡村为主

体进入到以城市为主体的形态。［１］ 加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空间的扩

展，虽然传统习俗、道德习惯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必须加强法治建设，进一步提高公民的法治素养，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辅

相成。
新课标的修订是在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 ［２］。 这就要求从学校抓

起、从娃娃抓起。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尤其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帮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 存在问题

２０１１ 年版的三个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已经实施十余年了，从实施的效果和

社会各界的反馈意见来看，存在一些问题。
１. 课程内容更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课程标准进

行相应的变革，与党的理论创新同步前进，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重要

精神。
２. 课程内容的螺旋上升问题

２０１１ 版课程标准的个别主题，如个人成长、家庭、家乡等，均不同程度地存

在不同学段之间层次不清的问题。
３. 与其他学科内容的重复问题

２０１１ 年版的三个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内容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一定的交

叉重复。 例如，《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与《义务教育历史

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在现代史方面的一些内容上存在重复的问题。
４. 课程评价的问题

２０１１ 年版课程标准缺少学业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表征

学生素养达到的程度，同时为国家进行教育质量评估和教育决策提供参考依

据。 ２０１１ 年版课程标准重视内容标准的界定，但缺乏具体、可观察、可测量的

水平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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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础与进展

（一） 实践基础与进展

新课标的修订是建立在近十年来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探索所积累的实践经

验与改革创新成果之上的。 这些实践经验和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１. 课程标准方面

本次课程标准的修订是在 ２０１１ 年版课程标准基础上的继续前行。 ２０１１ 版

课程标准坚持正确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培养具有良好道德修养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设置，改变了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课程

观念。 第二，重视学生的生活实际，把道德教育与学生成长、社会发展紧密联系

起来。 第三，注重课程内容的综合，课程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国情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环境教育等多个方面。 第四，重视活动，既包括课堂

中的活动，也包括课外活动；既包括学生的思维活动，也包括学生的实践活动。
２. 教材建设方面

２０１７ 年，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开始在全国推广使用。 这套教材构建起

了基于主题的教材内容体系，综合组织课程内容；构建起了基于典型情境的教

材呈现体系，引导学生在情境中体验、探究、思考来发展道德认知、做出正确的

道德选择；创新法治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以集中呈现和分散渗透的方式进行

法治教育，小学、初中阶段分别设置法治教育专册。
３. 教师教学方面

一线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活动教学、情境教学、案例教学、探究教学等

不同教学方式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应用。 一些教师还根据当地学情、教情，重新

整合教材主题、创设情境、设计活动，教师的主动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４. 学生学习方面

推动了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方式，
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和学习方式都发生了积极的改变。 除了阅读教材、
听教师讲授，学生还通过交流、讨论、游戏、搜集资料、社会实践和成果汇报等

形式进行学习，学习效果有了明显提升。
５. 课程评价方面

课程评价在考试的甄别、选拔功能之外，开始关注评价的激励和促进学生

发展的功能；采取多种评价方式与手段，既有定量评价，也有质性评价，既有传

统的纸笔测试，也有观察、访谈、成长档案袋等评价方式；纸笔测试也不再是单

纯地考查书本知识的记忆，而是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二） 国际动态与经验

１. 主要国际组织、部分国家对核心素养的研究

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整体上看，不同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加大了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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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研究力度，进而指导课程改革，以达到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目的。 这些

关于核心素养研究的成果，为我们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ＯＥＣＤ 等国际组织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均深入探索了核心素养的内涵，创

造性地提出符合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素养框架模型，比如 ＯＥＣＤ 的交叉互

动三角结构、美国的彩虹结构、日本的同心圆学力模型。［３］ 为了将核心素养在

实践中落地，一些国家纷纷启动了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的课程、教学和

考试评价的综合改革。 法国于 ２００６ 年颁布《共同基础法令》，以教育法的形式

将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确定为国家课程的基本目标。 美国通过相当于国家课程

标准的“共同州立标准”制定了学业能力质量标准，这一质量标准以促进学生

“２１ 世纪技能”发展为核心，而不是以传统的学科内容为核心。 在考试评价方

面，探索参与性、表现性等新型评价方法，开发了 ＰＩＳＡ 等大型国际素养评价

项目。
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个国、地区和组织的核心素养框架模型在表现形式

上各不相同，但在基本理念和内容上存在很多相同之处。 第一，它们都强调为学

生终身学习服务，为学生未来生活、职业发展做准备，都反映了经济、社会、科技

发展的最新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第二，它们都兼顾了个人层面、社会层

面、国家层面的需要，通过核心素养的培育，既奠定个人生活成功、有机融入社

会、胜任职业需要的基础，也充分考虑社会、企业、国家对人才发展的需要。［４］ 第

三，它们都将基础领域素养、新兴领域素养、综合性的通用素养相结合，既包括

读、写、算这些学习和生活所必备的基础能力，也包括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发

展所需要的信息素养、全球素养、灵活性与适应性等新的素养要求，还包括批判性

思维、学会学习、勇于探究、创新意识、沟通交往等通用性、综合性的素养。 第四，它
们都具有清晰的结构与层次，都力求形成一个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有机系统。

２. 部分国家与中小学德育课程相关的课程标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各门学科相继制定全国性的课程标准，社会科也不

例外。 １９９４ 年，美国社会科协会推出了《追求卓越： 社会科课程标准》，２１ 世纪

初又进行了修订，于 ２０１０ 年推出《国家社会科课程标准： 教授、学习和评估标

准》。 ２０１３ 年，美国社会科协会又推出了《为大学、职业及公民生活做准备的社

会科州立标准框架： 提高 Ｋ １２ 年级公民、经济、地理和历史学科严谨性的指

导》（简称“Ｃ３ 框架”），旨在传递美国的政治、道德和文化方面的核心价值观，
让学生运用通过多学科工具与概念，在探究和实践过程中形成升学、职业和生

活方面的必备技能和素养。［５］

２１ 世纪初，英国将公民课程作为独立的课程纳入国家课程体系，并颁布了

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 ２０１４ 年英国教育部公布了《英国国家课程框架文件》，
指出教学应培养学生对民主、政府以及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理解，学生应该能够

使用一系列的研究策略，权衡证据，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并证实他们的结论，
体验和评估公民能够共同行动起来解决问题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不同方式。［６］

新加坡也在 ２１ 世纪初根据新趋势和世界走向，规划品格与公民课程。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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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规划的指导原则有四条： 一是以学生为本，以价值观为导向；二是品格

教育与公民教育并重；三是从个人延伸至世界；四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学习

情境。 新修订的《品格与公民课程标准》于 ２０１４ 年颁布。［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２１ 世纪初，日本一直没有将道德教育作为中小学校

内的一门正式课程，而是坚持在全部教育活动中开展道德教育，同时设定“道
德时间”进行补充、深化或整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将在

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实行“道德学科化”，将“道德时间”转变为正式的

德育课程，以期扭转传统德育散碎化、虚无化的态势。［８］日本小学于 ２０１８ 年、中
学于 ２０１９ 年开始在全国全面实施“道德学科化”政策，各学段均从“与自身相关”
“与他人相关”“与自然界环境相关”“与社会集体相关”四个方面建构课程内容。

从对部分国家与中小学德育课程相关的课程标准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它
们具有以下几点共性。 第一，立足于本国实际，着眼于世界，依照学习主题或

探究主题构建课程内容。 第二，以核心素养为中心，将核心素养贯穿于课程目

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领域。 第三，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螺

旋上升地设置课程内容。 第四，注重实践，倡导在真实问题情境中学习和解决问

题。 这些经验对于我国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的修订具有借鉴意义。

　 　 三、 传承与变化

（一） 修订原则与思路

１. 体现新时代新要求

道德与法治课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引导学生理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

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意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把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２.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

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

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道德与法治课程立足于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以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规范，提升思想政治素质、道德

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为主旨。
３. 注重整合和统筹

本次修订整合了 ２０１１ 年版的三个课程标准，进行一体化设计，使新课标既

体现不同学段的特殊性和适切性，又是一个前后一致、有机统一的整体。
（二） 修订内容变化与突破

１. 凝练了核心素养

本次修订基于义务教育育人目标的要求、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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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提出了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主要包括政治认同、道
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 课标对每个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主
要表现、意义进行了阐释，并且厘清了每个核心素养主要表现的基本维度（见
表 １），以帮助教师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

表 １　 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

核心素养 政治认同 道德修养 法治观念 健全人格 责任意识

主要表现

● 政治方向
● 价值取向
● 家国情怀

● 个人品德
● 家庭美德
● 社会公德
● 职业道德

● 宪法法律至上
●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 权利义务相统

一　
● 守法用法意识

和行为
● 生命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
力　

● 自尊自信
● 理性平和
● 积极向上
● 友爱互助

● 主人翁意识
● 担当精神
● 有序参与

　 　 不能孤立、割裂地理解这五个核心素养，而要在整体上、关联中加以把握。
这五个核心素养既各有侧重，不可相互替代，又相互联系。 政治认同是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思想前提，道德修养是立身成人之本，法治观念

是行为的指引，健全人格是身心健康的体现，责任意识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

代新人的内在要求。
２. 明确了课程目标

道德与法治课程围绕核心素养，体现课程性质，反映课程理念，确立了课

程目标。 课程总目标与五个核心素养对应，同时根据各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

和水平，分别阐述了四个学段的具体目标，各学段课程目标之间呈现连续性和

进阶性。 课程标准通过行为动词、完成任务和行为表现描述的递进，区分了不同

学段课程目标的层次，体现了一体化设计理念。 以政治认同中的爱国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例，不同学段的目标间体现出螺旋上升的特点（见表 ２）。
３. 更新了课程内容

与 ２０１１ 年版的三个课程标准相比，新课标的课程内容有较大变化，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线与暗线交织。 以主题组织课程内容，根据不同学段的特点，学

习主题包括入学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

命传统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等（见表 ３），强化中华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

法治教育，有机融入国家安全、劳动教育以及信息素养、金融素养教育等相关

主题。 同时，以“成长中的我”为原点，体现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和交往范围，
依据“我与自身”“我与自然、家庭、他人、社会”“我与国家和人类文明”的逻辑

关系，组织和呈现教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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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学段目标举例

核心
素养

第一学段
（１—２ 年级）

第二学段
（３—４ 年级）

第三学段
（５—６ 年级）

第四学段
（７—９ 年级）

政治
认同

● 认识国旗、
国徽，知道
自 己 是 中
国人；了解
老 一 辈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 和 英
雄 模 范 人
物，对他们
有 崇 敬 之
情。 　

● 初 步 感 知
基本国情，
为 自 己 是
中 国 人 感
到自豪。

● 初步了解国
情，具有维护
国家利益和
祖国尊严的
意识与行动，
形成中国人
的身份认同
感；初步认识
重要历史事
实，了解我国
发展的历史
方位和中国
共产党的光
辉历程。

● 初步了解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知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领悟伟大
建党精神的内涵，能够以恰
当的方式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教育；了解我国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
决定性成就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
程；理解中国梦的内涵，树
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理想。

● 知 道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观。

● 初 步 理 解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的要求，
在 日 常 生
活 和 集 体
活 动 中 加
以践行。

● 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涵，在
日常生活和
社会活动中
积极践行。

●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在日
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自觉
践行。

表 ３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课程内容框架

学段
第一学段

（１—２ 年级）
第二学段

（３—４ 年级）
第三学段

（５—６ 年级）
第四学段

（７—９ 年级）

学习
主题

● 入学教育
● 道德教育
● 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
● 法治教育
●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革命传统教
育　

● 道德教育
● 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
● 法治教育
●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革命传统教
育　

● 国情教育

● 道德教育
● 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
● 法治教育
●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革命传统教
育　

● 国情教育

● 生命安全与
健康教育

● 法治教育
●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
与革命传统
教育　

● 国情教育

　 　 第二，内容选取突出政治性和时代性。 内容选择体现社会发展要求，特别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道德与法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新变化、科学技术进步新成果，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新成就。 将伟大建党精神、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

优越性等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纳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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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中。
第三，内容设计体现一体化思路。 新课标统筹小学与初中的课程内容，并

与高中思想政治课保持有机衔接，进行一体化设计。 基于核心素养，根据不同

阶段学生发展特点和生活经验，分学段设置学习主题，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

升的课程内容体系。 以感恩父母的内容为例，鉴于 １—２ 年级学生的行为能力

有限，该学段更加强调培养对父母的情感教育和基本行为要求，提出“尊敬父

母长辈，体贴家人，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的内容要求，并给出手绘家庭

树、分享亲情故事、在参与家务劳动中感受家的温暖的教学建议。 ３—４ 年级的

学生行为能力逐渐增强，该学段提出“关心家庭生活，观察和体会日常生活中

父母的辛苦操劳，主动分担家务劳动”的内容要求。 ５—６ 年级则更进一步要求

学生要体贴父母长辈，能够与父母进行良好的沟通，主动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感受劳动的意义，为父母分忧，懂得感恩。 由此，新课标形成了逐渐深入

的内容序列。
第四，围绕教学内容的落实撰写了教学提示。 为了有效落实教学内容，促

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新课标撰写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提示。 教

学提示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思维和行为特点，提供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丰富多

彩的活动建议和清晰明确的活动要求，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以具体、可行的

指导。 如针对 １—２ 年级道德教育的部分内容，教学提示提供了主题活动、讲故

事、举例子、写日记、调查、交流、角色扮演、情境体验、模拟活动等多样化的活

动建议（见表 ４）。 在初中学段，考虑到学生思维能力的增强，教学提示建议开

展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围绕“青春期的烦恼”“社会中的我”“在逆境中自强

不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新梦想，新征程”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

代”等议题深入思考、参与体验、自主探究与合作探究。
４. 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

本次修订的亮点之一是研制了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学业质量标准，明确界

定了学业质量的内涵，阐明了学业质量的功能，并分阶段对学业质量标准进行

了描述。
第一，界定了学业质量的内涵。 新课标指出，“学业质量是学生在完成课

程阶段性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现，反映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 学业质量

标准是以核心素养为主要维度，结合课程内容，对学生学业成就具体表现特征

的整体刻画。”因此，要在学业质量与核心素养、课程内容、学生的学业成就的

关系体系中把握学业质量的内涵。
第二，明确了学业质量标准的功能。 学业质量标准能够引导教师转变育

人方式，树立科学的学业质量观，也是指导评价与考试命题的基本依据，还可

用于指导教材编写、教学与课程资源建设。
第三，对学业质量进行了描述。 学业质量标准呈现的是学生学习成效的

典型特征，也就是通过描述学生学习课程后能够做什么的关键特征，反映课程

目标的达成度。 新课标对学业质量进行了分阶段的描述，按照四个学段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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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学段之间形成水平的梯度差异。
５. 完善了教学建议

新课标强调贯彻落实“八个相统一”的要求，增强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思想

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
第一，在教学目标的制订上，强调要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角度制订教学

目标，将核心素养的培育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教师在确立教学目标

时，要做到政治立场鲜明、价值导向清晰、知行要求明确。
第二，在教学内容的把握上，强调要及时充实教学内容，跟进社会发展进

程，关注国内外大事，将党和国家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引入课堂，并且密

切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生活实际。
第三，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强调将说理教育与启发引导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把教学内容讲清楚、讲透彻，也要注重启发学生，按
照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的原则，做到“灌中有启”“启中有灌”。

第四，在突出课程的实践性上，强调教学要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丰富

学生实践体验，促进知行合一。 此外，还提出案例教学，议题式、体验式、项
目式教学，以及参观访问、现场观摩、志愿服务、生产劳动、研学旅行等

方式。
６. 增加了评价与考试命题的内容

新课标增加了关于评价与考试命题的内容，给出了具体的评价建议，还专

门论述了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要求，强调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激励和改善功

能，促进学生发展和教师改进教学。
第一，给出了具体的评价建议。 在基本原则上，新课标强调评价要坚持素

养导向，从学生理想信念、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品德修养、法治观念和品行日

常表现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坚持以评促学、以评促教，重视表现性评

价，坚持多主体评价，发挥育人合力。 在评价内容上，强调要对学生核心素养

的综合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在评价方法上，强调综合运用观察、访谈、作业、纸
笔测试等方法全面获取和掌握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相关信息。 在主要环节的

评价上，对课堂评价、作业评价、期终评价等主要环节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
基本特点，以及实践中的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 在评价结果的呈

现上，强调要避免单纯以分数评价学生，可以采用等级加评语的方式，并针对

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解释和反馈指导。
第二，明确了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要求。 新课标明确了考试性质与目的、

命题原则、命题规划、题目命制的要求，并给出了三道样题示例及其具体说明。
在这部分内容中，强调学业水平考试要严格依标命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价值导向，探索素养导向的命题方式，要从整体上把握课程内容的结构性和关

联性，避免考查孤立的、过细的知识点，提高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究性试

题比例，体现考试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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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挑战与建议

（一） 教学挑战与建议

第一，教师需要更新教育理念。 新课标反映时代发展要求，体现先进的教

育思想，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这要求教师要

改变传统的知识中心和考试导向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发展，发挥学生在学

习中的主体地位，深入了解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规律，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等。
第二，教师需要研究课程内容。 教师要注重把握课程内容的整体结构和

设计思想。 一要把握内容主题，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涵盖面广，有机整合了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安全教育、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等相关主题。 二要抓住逻辑暗线，懂得课程内

容体现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和交往范围，抓住“我与自身”“我与自然、家庭、他
人、社会”“我与国家和人类文明”的逻辑关系。 三是要有纵向贯穿意识，从一

体化的角度，把握学段间主题内容的有机衔接和螺旋上升。 四是将课程内容

的主题学习与学生真实生活相结合，坚持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有机统一。
第三，教师需要优化教学方式。 教师要鼓励学生参与实践探究和体验活

动，促进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
究式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开展

议题式教学，创设多样化的问题情境，促进深度学习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二） 考评挑战与建议

新课标中“评价与考试命题”的内容对于“双减”背景下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加快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义务教育

质量评价体系，具有积极作用。
新课标强调，在评价实践活动中要避免仅凭考试分数判断学生水平的传

统单一的评价方式。 应全面关注知识、情感和行为的发展，关注学生在学校、
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品行日常表现，注重发挥评价激励和促进学生发展的功

能。 要综合运用观察、访谈、作业、纸笔测试等方法全面获取和掌握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的相关信息。 这要求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评价素养，能够根据发展

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做好课堂观察，设计高质量的练习、作业和测试题，并进

行个性化指导。 要建立健全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积极参与评价的有效机制，采
用定性和定量的多种评价方法，提升道德与法治课程评价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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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新加坡教育部．品格与公民课程标准·小学（２０１４ 年实施）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 ｓ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ｉｍａｒｙ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ｙｌｌｂｕ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ｄｆ？ ｌａ ＝ ｅｎ＆ｈａｓｈ＝ ９９４６７９３９
４６６４６９ＣＥ９１ＤＦＥ４１Ｃ１Ｃ４９２８４９Ａ８５８４ＡＦ３，２０２２ ０４ ２７．

［ ８ ］ 李晓红．日本德育的新路径：“道德学科化”的背景、内涵与挑战［Ｊ］ ．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６）： １１９
１２０．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 Ｆａｎｇ１ ，２ ＆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１，３

（１．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 Ｃｈｉｎａ；

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ｒａｗ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ａｍ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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